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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承诺书

我单位提交的青岛市“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申报材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且单位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被有关部门认定存在严重失信等违法行为，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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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申请表
	企业名称
	
	申报类型：□新申报  □评价

	主营业务
	
	行业代码及名称
	

	具体细分领域
	
	所属产业链
	

	关键技术名称
	（可对外公开，不超过5项）

	中心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带头人
	
	联系电话
	

	申报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报告年度
	  2024年

	通讯地址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值

	1
	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万元
	

	2
	企业利润总额
	万元
	

	3
	中心研发费用总额
	万元
	

	4
	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
	

	5
	中心场所面积
	平方米
	

	6
	中心拥有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和开发工具软件（含数据集）的原值
	万元
	

	7
	中心职工总数
	人
	

	
	其中：专职研发人员数
	人
	

	
	其中：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数
	人
	

	8
	近3年参与组织实施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数
	项
	

	
	其中：完成项目数
	项
	

	9
	近3年牵头组织实施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项
	

	
	  其中：完成项目数
	项
	

	10
	近3年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数
	项
	

	
	其中：完成项目数
	项
	

	11
	近3年科技成果转化数
	个
	

	
	其中：产生新产品（软件）数
	个
	

	
	新产品（软件）销售额
	万元
	

	12
	企业目前持有的有效一类知识产权数
	项
	

	
	其中：近3年新增一类知识产权数
	项
	

	
	近3年通过自主研发新增数
	项
	

	13
	企业目前持有的有效软件著作权数
	项
	

	
	其中：近3年新取得软件著作权数
	项
	

	
	近3年通过自主研发新取得数
	项
	

	14
	近三年获得市级及以上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山东制造·齐鲁精品、好品山东、质量保证体系、青岛优品等质量品牌相关荣誉资质数
	项
	

	15
	参与市民营经济局组织的管理诊断、质量诊断赋能服务活动
	项
	

	16
	近三年参与制修订的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团体、企业标准数
	项
	国际：

	
	
	
	国家、行业：

	
	
	
	地方、团体：

	
	
	
	企业：


填写说明：
1.企业名称：申报企业需在此表上加盖公章，填写企业名称需与企业公章一致。
2.行业代码及名称：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填写企业主营业务对应的统计“大类”（二位码）编号，如主营业务为“农副食品加工业”的企业，填写“13农副食品加工业”。
3.报告年度：表中指标统计年度，时间范围从填写申请表的上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所有指标的填报时间范围，如无特殊说明，均为报告年度。
4.知识产权：一类知识产权包括授权发明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国家新药等，不包括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报企业持有的一类知识产权或软件著作权数量要求满足其中之一即可。
5.以上指标统计数据均来源于申报企业，不涉及参与单位。



青岛市“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
申请报告
（编写提纲）

一、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企业基本情况。包括所有制性质、主要下属企业，职工人数、企业总资产、资产负债率、销售收入、利润、主导产品及市场占有率等。
（二）企业的行业地位和竞争力。结合行业集中度和企业在行业中的综合排序，分析企业在本行业的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与国际、国内同行业企业相比所具有的规模和技术优势。
（三）企业对本行业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包括企业关键技术对行业技术进步、结构调整、绿色发展、质量提升等方面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研发中心的现状和成绩
（一）研发中心基本情况。包括研发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历程、组织架构；创新体系建设和运行机制，包括组织管理体系建设、规章制度建立、研发项目组织管理机制、研发经费管理机制、人才激励机制、内外部合作机制等。
（二）研发中心创新资源整合情况。包括企业技术带头人及创新团队建设情况、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研发基础条件建设情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等。
（三）研发中心研究开发工作开展情况。包括重大技术、产品、工艺创新，产学研合作、国际化研发活动等。
（四）研发中心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形成的关键技术情况，重点介绍相关技术成果对企业核心产品竞争力提升的支撑作用，以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三、研发中心的发展目标
（一）研发中心未来3年的建设目标。
（二）在技术创新方面拟实施的重点措施，包括创新条件建设、创新人才集聚、重点研发项目部署等。




证明材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
（二）“信用中国”查询报告（申报文件印发日9月22日至区市推荐截止日10月23日期间在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的2022年以来国家标准版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三）2024年度审计报告（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http://acc.mof.gov.cn完成报备已赋码）或加盖公章税务导出的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需包含所有评审所需财务指标）；
（四）中心基本情况，包括中心设立文件、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发展规划等；
（五）中心研究、开发、试验条件情况，包括研发场所平面图和现场照片；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和开发工具软件（含数据集）清单、购买发票、实物照片等；
（六）中心人员队伍建设情况，包括中心职工人员名单（专职研发人员单独备注）、社保缴纳证明、中心技术带头人任命文件及相关情况简介、职称证明和学历证明等；
（七）近3年参与组织实施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情况，包括立项证明、完成验收或成果评价报告；
（八）近3年牵头组织实施市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情况，包括立项证明、完成验收或成果评价报告；
（九）近3年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情况，包括产学研合作协议、完成验收或成果评价报告；
（十）近3年科技成果转化情况，包括产生的新产品（软件）照片、销售合同、发票等；
（十一）企业目前持有有效一类知识产权或软件著作权清单（包含序号、名称、自研授权时间、其他方式取得时间、取得形式等）、证书（须附完整页）等；
（十二）近三年质量品牌建设情况，包括获得市级及以上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山东制造·齐鲁精品、好品山东、质量保证体系、商标等质量品牌相关荣誉资质证明；
（十三）近三年主持和参与制修订的国际、国家、行业、地方、团体、企业标准情况，包括标准清单、参编证明页等
（十四）其他证明材料

